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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文件

上政〔2011〕2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
关于加强学前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

峡窝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

（2010-2020 年）》，切实解决当前学前教育“入园难”问题，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

41 号）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学前教育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郑政〔2011〕6 号）要求,提出如下实施意见,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一、理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

要将学前教育列入国民教育计划，实行政府主导、分级管

理、部门分工负责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。区政府负责统筹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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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的规划、布局调整、公办幼儿园建设和各类幼儿园的

管理。区教体局作为学前教育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统筹学前教育

事业发展和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工作。区发展和改革、公安、民

政、财政、审计、编制、社保、国土资源、房管、城建、卫生、

税务、城管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，切实履行职责。

二、规范幼儿园的行政许可、执法制度

区教体局负责各类幼儿园的行政许可，颁发办园许可证并

每年组织一次复核审验，审核结果向社会公示。未取得办园许

可证和未办理登记手续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园。对

擅自办园、擅自招生、擅自制定收费标准，不符合安全、卫生

标准的非法幼儿园，由区政府牵头区教育、民政、卫生、发展

和改革、工商、公安和辖区镇（办）组成联合执法组，依法取

缔。一年内，依据《郑州市民办幼儿园基本设置标准》，由区

教体局对民办幼儿园进行重新审核。

三、健全幼儿园等级评审机制

区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依据修订完善后的《郑州市幼儿园

等级评定办法》和等级评定标准，对全区幼儿园实行统一的等

级评定制度和升等奖励措施，鼓励民办幼儿园上等级、创示范。

四、启动学前教育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计划

自 2011 年起，凡依法设立、质量保证、执行不高于同等

级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、招收本行政区户籍 3-6 岁适龄儿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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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幼儿园，以招生人数及上年度区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

准，由区财政局会同教体局实行一定比例的生均公用经费补

贴。具体办法和比例由区政府确定。

五、加快农村幼儿园建设

区政府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，结合布局调

整，优先利用中小学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。要实施“乡镇中心

幼儿园创建工程”，到 2015 年，全区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公办

园比例达到 100%。积极倡导公办幼儿园在各行政村直接举办

分园或教学点。

六、加强城市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

要把幼儿园建设纳入城区整体布局规划，在出让商品房土

地和安排经济适用房土地时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安排好幼儿

园用地。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要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

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到 2015 年，建设住宅区配套建设幼儿园

的公办比例达到 60%。

七、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

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

优先改建幼儿园。鼓励优质公办幼儿园举办分园或合作办园。

支持高校、大型企事业单位、街道办事处、农村集体举办幼儿

园。

八、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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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办幼儿园要按等级收费，收费标准由区发展和改革、财

政、教育部门核定，并向社会公示。民办幼儿园要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，根据办学成本确定收费标准，报有关部门备案。凡享

受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幼儿园，要按照成本核算，适当降低收

费标准；凡产权属于开发商的新建小区配套建设幼儿园享受政

府购买服务的，要执行同等级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；凡移交区

教育行政部门使用管理的小区配套幼儿园，办成公办幼儿园，

按等级收费。各类幼儿园不得以开办实验班、特色班和兴趣班

等为由，另外收取费用。

九、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

区政府有关部门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专项督查，组织宣传

和推广先进经验，对发展学前教育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。

二○一一年二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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